人文学院关于评奖评优实施办法的补充说明（试行稿）
1.关于海外经历、第二校园经历学生评奖评优的说明。第二校园交流学生的绩点，以其在第二校园的成绩经学院教务科认定转换后的结果为准。在浙江省内交流的学生要求返校进行体测，在其他地区交流访学的学生若不能按时参加体测，须经本人申请、学院同意后，以交流前一学年（学期）体测的成绩为准。

2.关于优秀学生干部评选考核要求的说明。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优秀学生干部评选办法》（杭师大【2011】149号），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，要求学生在评奖学年内两个学期的考核至少有一次为优秀、一次为良好及以上。

3.关于三好学生的评选综合测评和奖学金要求的说明。根据《杭州师范大学三好学生评选办法》（杭师大【2011】150号），三好学生的评选，要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评奖学年内两个学期的基本素质均为优秀，发展素质至少有一次为优秀、一次良好及以上；学习成绩要求两个学期均获优秀学生二等奖及以上。

4.关于单项奖的评选基本条件的说明。单项奖评定的基本条件，要求学生遵纪守法，评奖学年无违纪情况；综合素质评价中的基本素质为“良好”及以上。

5.关于第七学期综合测评和评奖评优的说明。第七学期是实习阶段，学生无法在校内参加活动，学习上只有实习成绩。针对这种情况，综合测评说明如下：

综合素质评为优秀需同时满足以下三点：（1）在无违纪违规的前提下，（2）教育实习成绩为优秀，（3）并有志愿服务或社会工作经历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则综合素质为不合格：（1）违反校纪校规，（2）教育实习为不合格。其余情况综合素质皆为良好。

绩点：优秀学生奖学金和师范专业奖学金评比，在综合素质和体测成绩均为优秀的基础上，按历年平均分绩点名次排名。
本办法由人文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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